
6 
 

 

 

 

彰化縣 115 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語文類】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申請表 

※注意事項：請填寫黑框線內之內容，並在最下方申請人處簽名及填寫申請日期。 入場證號碼（受理報名學校填寫）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性    別  

1. 貼最近三個月內二吋

半身脫帽照片。 

2. 國中在照片左下角蓋

學校特教推行委員會

戳章。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現就讀國小  

法定代理人/ 

實際照顧者 

 關    係  

聯絡電話 
(公)                 (家) 

(手機) 

戶籍地址 
郵遞區號□□□□□ 

彰化縣          鄉/鎮/市          路/街    段      巷/弄      號   樓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彰化縣          鄉/鎮/市          路/街    段      巷/弄      號   樓 

申 

請 

資 

格 

管道一 學校審查結果 

□ 1.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學校指導教師或專家學者觀察、推薦

（附件三）。 

□ 通  過 

□ 不通過 

 

 

 

 
（學校特教推行委員會核章） 

□ 2.就讀之國民小學五年級下學期及六年級上學期國語、英語之學習

成績皆需達「甲等」以上，且至少需有二項成績達「優等」。 

◎請填寫並檢附成績證明書（需核章）或學期成績單（正本查驗，影本

留存） 

領域 國語 英語 

五年級下學期 

成 績 
  

六年級上學期 

成 績 
  

 

管道二（請一併填寫管道一所需資料） 
彰化縣鑑輔會 

審查結果 

□ 1.個人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國際性或全國性有關學科競賽表

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 2.個人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有關學科研習活動，成就特別優異，

經主辦單位推薦。（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與該研習活動手冊等資訊） 

□ 3.個人研究成果優異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經專家學者或指導教師推薦，

並檢附具體資料。（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 通  過 

□ 不通過 

（循管道一鑑定方式） 

□ 再評估 

（免初選，仍需參加複選） 

 

申請學生簽名：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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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15 學年度國民中學 

學術性向【語文類】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入  場  證 

 
考生注意事項 

1. 考生請按各節考試時間入場，入場證須置於桌面

左上角，未攜帶入場證者不得入場。 

2. 測驗依該測驗標準化程序之施測時間訂之，不得

延後入場或提早出場，測驗鈴響後，考生不得入

場。 

3. 測驗起迄時間皆以鐘（鈴）聲為準，預備時間鐘

（鈴）響入場。 

4. 考生依時交卷，並待監考人員清點登記後方得離

場。 

5. 考生可自備指針式手錶為計時工具，並不得發出

響鈴功能，違者該科以零分計。請自備電腦讀卡

專用 2B 鉛筆、橡皮擦、透明無任何字與格線之

「墊板及筆袋」，考試時除前開用品外其餘不得

攜入考場，測驗時亦不得向他人借用。 

6. 考生不得將試題及答案卡（卷）攜出試場，且不

得以任何方式抄錄試題內容，違者該科以零分

計。 

7. 考生測驗時不得隨身攜帶、配戴或使用行動電

話、3C 產品、電子穿戴式裝置（含電子錶、智慧

型手錶/手環） 或其他具資訊傳輸、通訊、錄影、

照相、計算或發出聲響功能之物品，其關機者亦

同。違者該科以零分計。 

8. 考生應考時不得飲食、嚼食口香糖等。若因生病

等特殊原因，迫切需要在考試時飲水或服用藥

物，須於考前持相關證明經監試委員同意，在監

試委員協助下飲用或服用。 

9. 其他未盡事項，依國家考試通則辦理。 

 

姓  名：               

 

入場證 

號  碼：             

 

報  名 

國  中：___________ 

 

初選測驗日期：115 年 5 月 9 日（星期六） 

初選應試地點：  陽明國中（彰北區） 

（由報名學校勾選） 成功高中（彰南區） 

複選測驗日期：115 年 6 月 6 日（星期六） 

複選應試地點：陽明國中（通過初選者） 

※相關細節於測驗前 3 天公告於陽明國中及成功

高中網頁。 

※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如：颱風等），順延

初、複選日期，詳情公告於本縣教育處新雲端

（https://newboe.chc.edu.tw/）。 

 

 

 

 

 

 

  

 涵蓋區域 初選地點 複選地點 

彰北區 
彰化市、秀水鄉、花壇鄉、芬園鄉、和美

鎮、鹿港鎮、福興鄉、線西鄉、伸港鄉 
陽明國中 

陽明國中 

彰南區 

員林市、社頭鄉、永靖鄉、埔心鄉、大村

鄉、溪湖鎮、埔鹽鄉、二林鎮、大城鄉、

芳苑鄉、北斗鎮、田中鎮、田尾鄉、埤頭

鄉、溪州鄉、二水鄉、竹塘鄉 

成功高中 

本頁請單面列印 

1. 請貼二吋半身脫帽

相片。 

2. 請國中在照片左下

角蓋學校特教推行

委員會戳章。 

附件二 

複選亦使用本入場證，通過初選者請妥善保存，

複選報名及鑑定當日應出示之，以利辦理。 

https://www.newboe.ch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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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15 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語文類】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國小階段觀察推薦表 

就讀學校：        國小____年____班     座號：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 

一、觀察量表：（由高至低依次為 5 至 1，請勾選適當選項） 

（1） 詞彙能力優秀，能夠運用超乎年齡水準的字詞 □5 □4 □3 □2 □1 

（2） 語言表達流暢，善於描述事件、說故事等 □5 □4 □3 □2 □1 

（3） 經常閱讀超乎年齡水準的書籍，閱讀理解能力佳          □5 □4 □3 □2 □1 

（4） 對於文字的意義掌握良好，善用比喻成語典故           □5 □4 □3 □2 □1 

（5） 語文推理能力良好，擅長辯論演說 □5 □4 □3 □2 □1 

（6） 寫作能夠把握重點，具有高度的組織能力 □5 □4 □3 □2 □1 

（7） 語文聯想能力豐富，對於文字的敏感度高 □5 □4 □3 □2 □1 

（8） 文學作品風格獨特 □5 □4 □3 □2 □1 

（9） 學習語言快速 □5 □4 □3 □2 □1 

（10） 參與語文競賽表現優異 □5 □4 □3 □2 □1 

＊本觀察表須達 40 分以上，始得推薦報名學術性向【語文類】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二、觀察描述：（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指導教師或專家學者之觀察推薦敘述） 

（請描述在專長學科學習特質及具體表現） 

觀察人簽章：□專家學者、教師：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______________ 

            本人服務單位：__________職稱：______         

本人認識考生已有______年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三、語文類相關表現優異具體事項： 

縣級以上政府機關辦理之競賽及活動（請依獲獎年度先後檢附近二年學習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出等並

依序裝訂具體說明文件影本於表後，無則免附） 

資料序 主辦單位 獲獎年月 獲獎項目 名次等第 

1  年  月   

2  年  月   

3  年  月   

4  年  月   

5  年  月   

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簽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